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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消费函〔2022〕243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

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印染行业规范条件（2017 版）》（工业和信息

化部 2017 年第 37 号公告），加快印染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，

推进印染行业绿色发展，提高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水平，适应生

态文明建设新要求，根据《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》有

关规定，决定开展符合印染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公告工作。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（以下统称省级工业主管部门）组织本

地区印染企业申报工作。 

二、印染企业自愿提出公告申请，并如实填报《印染企业规

范公告申请书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申请书》）等相关材料。

《申请书》应按照《印染企业规范公告申请书填报指南》（附件

2）进行填报并提供相应材料。企业必须全部满足《申请书》附表

三（企业符合规范条件情况自查表）各项条件方可申报规范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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